
南通大学消防自动报警联动系统建设方案
1、项目现状

南通大学主校区八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建设于2004年，采用的是亨利系列产品，需要改造（下称：改造工程），详见附件以及消防报警平面图（现场勘察时提供）。

2、建设目标

改造工程，要以较先进的产品替代原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除恢复火灾自动报警及系统联动功能外，还要充分考虑系统管理的简单性、兼容性和可操作性。符合现行的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改造建设项目完成后，设1台火灾报警控制主机置于总值班室，分别在逸夫楼、10--12号教学楼、20--21、22--23号学生公寓楼和二食堂配置若干报警控制回路，组建的消防自动报警联动系统（下称：报警联动系统）的总控室，构成消防控制中心系统，在总值班总控室可监控1--- 12号教学楼、20--23号学生公寓楼和二食堂，整个报警联动系统能正常运行（取消逸夫楼和11号教学楼消防控制值班室）。
3、技术规范

（1）改造工程报警联动系统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针对保护对象的特点，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2）改造工程和设计工程及其组建的报警联动系统的设计和维护保养，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4、总体规定

（1）报警联动系统应设有自动和手动两种触发装置。 

（2）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容量和每一总线回路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和控制模块或信号模块的地址编码总数，宜留有一定余量。

（3）报警联动系统的设备，应采用经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检测单位检验合格的产品，品牌可选择海湾、松江、利达、北大青鸟。
5、报警联动系统设计一般规定

（1）报警联动系统中应设置总控火灾报警控制器、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及显示器。

（2）报警联动系统中应设置消防联动控制设备。

（3）火灾报警控制主机，应能显示火灾报警部位信号和联动控制状态信号，可进行联动控制。

（4）火灾报警控制主机、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等的布置，应符合规范规定。

6、消防联动控制设计一般规定

（1）建筑物中室内所有消火栓箱处应设置消火栓按钮，完成在任意消火栓处由报警联动系统直接启动消火栓泵的功能。

（2）建筑物中均必须配有火灾应急广播系统，由报警联动系统对其进行分区联动控制。

（3）在配电室各非消防电源配电支路处增设分离脱扣器，可由报警联动系统联动切除非消防电源，实现报警联动系统能在火灾情况下切断火灾区域的非消防电源的功能。

（4）在报警联动系统的总控室、消防泵房、配电间、排烟风机房、电梯间等重要设备用房内增设消防专用电话，保证火灾期间各与消防相关的设备间的直接通讯。

（5）在火灾报警控制主机上设置手动直启盘，使消防水泵、喷淋水泵、排烟风机和正压送风机等设备的启停能在报警联动系统总控室手动直接控制。

（6）报警联动系统应能联动控制防火卷帘门。防火卷帘门应在报警联动系统接收到防火分区内任意一点烟雾探测器报警后下降到底；设置于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应在报警联动系统接收到防火分区内任意一点烟雾探测器报警后下降至距地面1.8米处，在温度探测器报警后下降到底。

（7）在总控室中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显示和上传消防报警系统相关信息。

7、布线一般规定

（1）报警联动系统的传输线路和50V以下供电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250V的阻燃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采用交流200/380V的供电的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500V的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

（2）报警联动系统的传输线路的线芯截面选择，除应满足自动报警装置技术条件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铜芯绝缘导线、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规范规定。

（3）报警联动系统的布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4）报警联动系统的传输线路应采用穿金属管、经阻燃处理的硬质塑料管或封闭式线槽保护方式布线。属软管引入设备时，软管与钢管、软管与设备间的连接应用软管接头连接。软管应用管卡固定，其固定点间距不大于1m。

（5）消防控制、通信和警报线路采用暗敷设时，宜采用金属管或经阻燃处理的硬质塑料管保护，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的结构层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30mm。当采用明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保护，并应在金属管或金属线槽上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采用经阻燃处理的电缆时，可不穿金属管保护，但应敷设在电缆竖井或吊顶内有防火保护措施的封闭式线槽内。

（6）电气配管在穿线前，首先将管内积水及杂物清除，布管穿线采用带丝牵引法，接线采用绕接焊锡法。当穿线困难时，可使用滑石粉润滑，禁止使用油脂或墨粉。 

（7）不同系统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线路，不应穿于同一根管内或线槽的同一槽孔内。 

（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导线敷设后，应对每回路的导线用500V的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对地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20MΩ。

（9）线缆在穿线盒内应留有30-50mm的余量。

（10）考虑到各楼宇与报警联动系统总控室的通讯线路需经过室外，宜在室外线路接入室内处增设防雷模块。

8、火灾探测器一般规定

（1）探测器至墙壁、梁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0.5m。

（2）探测器周围0.5m内，不应有遮挡物。 

（3）感温探测器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10m；感烟探测器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15m。探测器距端墙的距离，不应大于探测器安装间距的一半。 

（4）探测器宜水平安装。当必须倾斜安装时，倾斜角度不应大于45°。  

（5）探测器底座的外接导线应留有不小于15cm的余量，入端处应有明显标志。探测器底座应固定牢靠，其导线连接必须可靠压接或焊接，焊接时，不得使用带腐蚀性的助焊剂。 

（6）探测器底座的穿线孔宜封堵，安装完毕后的探测器底座应采取保护措施。 

（7）探测器的确认灯，应面向便于人员观察的主要方向。 1.4.8探测器在即将调试时方可安装。在安装前应妥善保管，并应采取防尘、防潮、防腐蚀措施。

9、手动报警按钮一般规定

（1）手动报警按钮，应安装在墙上距地面高度1.5m处。 

（2）手动报警按钮，应安装牢固，并不得倾斜。 

（3）手动报警按钮的外接导线应留有不小于10cm的余量，且在其端部有明显标志。

10、消防专用电话一般规定

消防专用电话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网络系统，不得与其他系统合用。选择消防专用电话总机宜为人工交换机或直通对讲电话机，用户电话机应为免拨号式电话分机。

11、报警联动系统调试一般规定 

（1）报警联动系统的调试，应在系统施工结束后进行。

（2）报警联动系统的调试，应先分别对探测器、火灾报警控制主机、火灾报警装置和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等逐个进行单机通电检查，正常后方可进行系统调试。 

（3）报警联动系统通电后，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火灾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的有关要求，对报警控制器进行下列检查：火灾报警自检功能；消音、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灾优先功能；报警记忆功能；电源自动转换和备用电源的自动充电功能；备用电源的欠压和过压报警功能。 

（4）检查报警联动系统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其容量应分别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在备用电源连续充放电3次后，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应能自动转换。 

（5）应用专用检查仪器对探测器逐个进行试验，其动作应准确无误。 

（6）应分别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供电，检查报警联动系统的各项控制功能和联动功能。 

12、其他规定 

（1）改造工程拟在原有线路基础上进行，但中标人必须对原有线路进行全面检测维护，为避免布线无序化，需要重新布线的必须征得我校同意，按需要和我校要求进行布线。

（2）改造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布线尽量利用原有线管，原有线管无法利用的部分可增设部分新线管。

（3）新增线管敷设于吊顶内或暗敷于墙内，在墙上敷设线管施工时，应在墙上剔槽、洗孔、线管暗敷，最后在外面抹灰、刮腻子，尽量与原有装修颜色保持一致。 

（4）在吊顶处施工时应尽量利用原有孔洞，在必要时可开设工艺检修孔，并重新封堵，保证施工后吊顶完好。 

（5）因施工现场尚在使用，并且存在易损坏物品，施工时应特别注意现场的成品保护工作。在高空作业施工过程中，由于层高较高及现有物品多为易碎品，应采取防止高空坠物措施，以保护现场下方物品不受损坏。对于容易受污染的现场物品，应在施工前对其做好保护措施，以避免污染现场物品。 

（6）施工时不得影响我校常规工作和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

（7）施工时如需动火需办理动火证，并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

13、为保证系统方案设计的科学合理，方案设计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火灾自动报警联动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技术规范》JGJ16-83等规范规定。

特别说明：
1、投标人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设备的调整和补充，但不得降低性能、要求和功能；
2、招标方统计的建筑消防设备设施的数量、种类、分布仅供参考，投标人应以现场勘查为报价依据。

